
浙江大学社会学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实施细则

根据《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意见》（浙大发研

〔2023〕37号）精神，为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

质量，结合社会学学科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当季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抽查，博士

学位论文抽查比例不低于当季申请博士学位总人数的 10%，硕士学位论文抽查比

例不低于当季申请硕士学位总人数的 5%。出现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导师指

导的学位论文（发现问题论文后前三年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评阅意见有“大修

改”或“不同意答辩”的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未达到有 2份为 B（良

好）及以上的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未达到有 1份为 B（良好）及以

上的学位论文、论文答辩未全票通过的学位论文为必查学位论文；超过最长修业

年限学生的学位论文、导师已退休或长期不在校内履职的学位论文、在职研究生

的学位论文为重点抽查学位论文。

二、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要素清单》对

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抽查，把关学位论文的政治方向、学术规范、格式规范及创

新性，并将抽查名单及结果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和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

三、在抽查中发现未符合《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要素清单》的学位

论文，要责令学位申请者在导师指导下限期修改，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由学科学位

评定委员会再次复审，复审通过后方可提交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核是否授

予学位。

四、本细则由社会学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五、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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